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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

中華民國 113年 12 月 5日 113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目的 

長庚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推動數位學習環境，提供學生多元化學

習管道、促進學術交流及資源共享，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

教學實施辦法」，特訂定「長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

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定義 

一、遠距教學：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、電腦網路、視訊頻道等傳輸媒

體，以同步互動、非同步教學、或同步與非同步混合方式進行之

教學。 

二、遠距教學課程：指單一科目授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(含)以遠距教

學方式進行者。 

第 三 條 權責 

本校遠距教學由教務處專責辦理，並於教學資源中心設置遠距教學

推動委員會，負責課程之規劃、審查、補助及評鑑等事宜。委員會由

教務長擔任主席，委員成員如下： 

一、教務長、教務處執行秘書、課務組組長、品保組組長、教學資源

中心主任與組召集人為當然委員。 

二、各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各推選教師代表一人、資訊中心代表一人，

連選得連任，其聘期為兩年。 

課務組協助辦理開課相關事務，教學資源中心提供教材製作、教育訓

練等支援，品保組提供數位學習平台，資訊中心協助提供所需之電腦

網路環境。 

第 四 條 開課審查程序 

本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，授課教師除應為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外，

應擬具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，提交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審查通過

後，再經由各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，完成開課作業並公告於網路。 

前項教學計畫，應明定教學目標、修讀對象、課程大綱、上課方式、

師生互動討論、作業繳交、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等，並公告

於網路上提供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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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開課標準  

開設遠距教學課程，須符合本校最低開課人數標準。學生選課與選修

一般課程相同，其成績評量，依本校學業成績計算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數位學習平台 

本校教師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，應將教材置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，同

時開放線上討論區，並提供電子郵件帳號及其他聯絡管道，以落實師

生之互動。 

開授遠距教學課程，數位學習平台應記載學期教學內容大綱、教材、

師生互動記錄、評量記錄、學生上課記錄及作業報告，並於課程結束

後，至少保存五年，供日後成績查詢、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。 

第 七 條 評鑑 

教師於學期結束後提交自評表，並經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評鑑所開

設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，評鑑資料至少保存五年。 

評鑑不合格者，一年內不得申請開設遠距課程；受評為優良課程者，

將推薦至教育部進行數位課程認證，並得依人事室相關工作獎金辦

法或評核辦法給予獎勵。 

第 八 條 考試評量 

遠距教學授課教師得依課程需要，舉行期中及期末考試，可於教室實

地舉行，或以繳交報告、作業方式，評量學生成績，並得不定期舉行

平常考試。 

第 九 條 學分採認 

學生修讀他校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科目，經本校開課教師、系所同意

後，得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予以採認。選修校外遠距教學課程以 6學

分為上限。 

第 十 條 國際合作 

學校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，以教育部公告之外國大

學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，或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

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為限。 

第十一條 著作權 

師生對於數位學習內容之製作及使用，均應遵守著作權相關法規。本

校教師因職務上製作之數位課程教材，除與本校另有約定外，其著作

財產權歸本校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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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附則 

經教育部認可之學程或教學計畫所屬遠距教學課程，且本校為收播

學校者，得放寬不受本辦法第四、六、七及九條等規定限制。 

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應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、

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三條 施行與修正 

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